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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收债权出售会计处理的理性认识

【摘要】应收债权出售的会计处理不易操作和理解，但我们只要认真地进行一番理性思考，就不难解开症结，理清头

绪。本文在理性分析之后还通过实例予以解释，以期能帮助广大财会人员顺利地进行该方面的实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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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经济业务往来中由于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签订的

销售合同所产生的应收债权，在企业需要资金时，根据与债务

人、银行之间达成的协议，企业将应收债权出售给银行等金融

机构，签订的这种出售协议有不附追索权和附追索权两种情

况。对于这两种情况的会计处理，很多财会人员由于对该类业

务不甚理解，在进行实务操作时感到棘手，要么按教科书上所

举例题依葫芦画瓢，要么自行其是，随意设置会计科目、算错

出售净损益，导致会计处理不正确。为此，笔者根据自己在教

学中的体会，对应收债权出售的会计处理进行了理性思辨，在

此，陈述一孔之见，以飨读者。

一、对不附追索权情况会计处理的理性认识

这种情况是指企业根据与债务人、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

达成的协议，在所售应收债权到期无法收回时，银行等金融机

构不能向出售应收债权的企业进行追偿，所售应收债权的风

险完全由银行等金融机构承担的情况。其业务处理与会计处

理的步骤分析如下：

第一步，在出售协议中约定好预计本企业将发生的销售

退回、销售折让和销售折扣的金额，考虑到债务单位以后向银

行等金融机构实际支付货款时，实际发生的与所售应收债权

相关的销售退回、销售折让及销售折扣的金额与预计金额会

存在一定的差额，因此，企业可将预计的金额先挂在其他应收

款账户上，即记入“其他应收款———伊伊银行”科目，待债务单

位实际发生这些金额时再冲该账，同时，银行等金融机构与企

业进行结算，多退少补预计与实际的差额。

第二步，在出售协议中约定本企业应收债权的实际售价

款，但应注意该售价款已排除了企业预计将发生的销售退回、

销售折让及销售折扣的金额，前已述及，待债务单位实际发生

这些金额时，银行等金融机构与企业多退少补预计与实际的

差额。

第三步，正确计算企业出售应收债权的净损益。其计算公

式如下：

出售应收债权的净损益=实际收到的售价款原［应收债权

的“账面价值”（账面余额原已计提的坏账准备）原协议约定预

计发生的销售退回、销售折让及销售折扣的金额原支付的相

关费用］

若上式计算的结果为正数，则为出售净收益，应作为企业

的利得，记入“营业外收入”科目；若上式计算的结果为负数，

则为出售净损失，应记入“营业外支出”科目。

第四步，企业作出出售应收债权的账务处理。账务处理存

在以下两种情形：淤出售应收债权计算的结果是净收益时，

借：银行存款（实际收到的售价款），其他应收款———伊伊银行

（企业预计将发生的销售退回、折让、折扣等金额），财务费

用———手续费（支付的相关手续费），坏账准备（应收债权已计

提的坏账准备金额）；贷：应收账款———伊伊债务单位（销售商

品产生的赊账金额），营业外收入———出售应收债权净收益

（计算结果为正数）。于出售应收债权计算的结果是净损失时，

借：银行存款［同淤］，其他应收款———伊伊银行［同淤］，财务费

用———手续费［同淤］，坏账准备［同淤］，营业外支出———出售

应收债权净损失（计算结果为负数）；贷：应收账款———伊伊债

务单位［同淤］。

第五步，在债务人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实际支付货款时，根

据实际发生的与所售应收债权相关的销售退回、折让、折扣等

金额及原预计的金额，作出账务处理。第一种情况，如果原出

售协议中多预计了企业将发生的销售退回、折让及折扣的金

额，由于这些金额在约定的应收债权实际售价中已排除，导致

企业实际收到的售价款减少，因此，此时银行等金融机构应退

给企业预计与实际的差额，即退给企业在协议中多预计的金

额；第二种情况，如果原出售协议中少预计了企业将发生的销

售退回、折让及折扣的金额，则会导致企业实际收到的售价款

增加，因此，此时企业应补给银行等金融机构预计与实际的差

额，即补给在协议中企业少预计的金额。根据以上两种情况，

本企业的账务处理如下：淤第一种情况下，借：主营业务收入

（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售价款），应交税费———应交

增值税（销项税额）（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注明的增值税），

银行存款（银行等金融机构应退给企业的差额）；贷：其他应收

款———伊伊银行（原企业预计将发生的销售退回、折让及折

扣的金额）。同时，借：库存商品（退回商品的实际成本）；贷：

主营业务成本（金额同上）。于第二种情况下，借：主营业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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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同淤］，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同淤］；

贷：其他应收款———伊伊银行［同淤］，银行存款（企业应补给

银行的差额）。同时，借：库存商品［同淤］；贷：主营业务成本

［同淤］。

例 1：2010年 3月 10日，甲公司将一笔应收乙公司的商

品货款 2 340 000 元以 1 920 000 元的价格出售给某工商银

行。根据甲公司、乙公司及某工商银行三方之间达成的协议，

在应收乙公司货款到期无法收回时，某工商银行不能向甲公司

追偿，同时，协议还约定，预计甲公司该批商品将发生销售退

回的金额为 351 000元。甲公司上年末对该笔应收账款已计

提坏账准备 234 000元，在出售过程中支付有关手续费 4 500

元。2010年 5月 12日，甲公司收到乙公司退回的商品，经征

得税务部门同意，开出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价款 250 000

元，增值税销项税额 42 500元，该笔退回商品的实际成本为

200 000元，同时，收到某工商银行退给企业在协议中多预计

的销售退回金额 58 500元。甲公司在销售该笔商品时已确认

销售收入。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

要求：作出甲公司与应收债权出售有关的账务处理。

2010年 3月 10日出售应收债权时，先计算：出售应收债

权的净损益=1920000原［（2 340 000原234000）原351 000原4 500］=

169 500（元），即为出售净收益。

后作会计分录：借：银行存款 1 920 000，其他应收款———

某工商银行 351 000，财务费用———手续费 4 500，坏账准备

234 000；贷：应收账款———乙公司 2 340 000，营业外收入———

出售应收债权净收益 169 500。

2010年 5月 12日收到销售退回的商品时，借：主营业务

收入 25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42 500，

银行存款 58 500；贷：其他应收款———某工商银行 351 000。同

时，借：库存商品 200 000；贷：主营业务成本 200 000。

二、对附追索权情况会计处理的理性认识

这种情况是指企业根据与债务人、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

达成的协议，在所售应收债权到期无法从债务人处收回时，银

行等金融机构有权向出售应收债权的企业追偿，或按照协议

约定，企业有义务按照约定金额自银行等金融机构回购部分

应收债权，应收债权的坏账风险由售出应收债权的企业承担

的情况。

这种情况的业务处理与会计处理步骤分析的第一、二、三

步同上述不附追索权的情况，只是第四步企业作出出售应收

债权的账务处理有所不同。由于存在所售应收债权到期能从

债务人处收回与无法收回两种情况，因此，在进行账务处理时

应遵循会计信息质量的谨慎性要求，不冲销“应收账款———

伊伊债务单位”账户，而是作为企业以应收债权为质押取得的

借款，贷记“短期借款———伊伊银行”科目。即：借：银行存款（实

际收到的售价款），其他应收款———伊伊银行（企业预计将发生

的销售退回、折让、折扣等金额），财务费用———手续费（支付

的相关手续费），坏账准备（应收债权已计提的坏账准备），营

业外支出———出售应收债权净损失（计算的结果为负数）；贷：

短期借款———伊伊银行（应收债务单位货款的金额），营业外收

入———出售应收债权净收益（计算结果为正数）。

第五步，附追索权的情况与不附追索权的情况也存在着

不同。若到期银行等金融机构能从债务人处收回本企业的销

货款，且实际发生与所售应收债权相关的销售退回、折让、折

扣等金额时，本企业的账务处理与上述不附追索权的情况基

本相同，但还需作如下一笔冲账的账务处理：借：短期借

款———伊伊银行（应收债务单位货款的金额）；贷：应收账

款———伊伊债务单位（金额同上）。

若到期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从债务人处收回本企业的销

货款，则本企业只需作如下账务处理：借：短期借款———伊伊银

行（银行等金融机构向本企业追偿的款项或本企业按约定自

银行等金融机构回购的部分应收债权的金额）；贷：银行存

款———伊伊银行（金额同上）。

此种情况下，至于本企业在销售成立时一直挂在账上的

应收某债务单位的账款，因无法收回，本企业应全额补提坏账

准备，同时按管理权限报批，作为坏账损失，核销该笔应收

账款。

例 2：沿用前例资料，所不同的是在应收乙公司货款到期

无法收回时，某工商银行有权向出售应收债权的甲公司追偿。

要求：作出甲公司与应收债权出售有关的账务处理。

2010年 3月 10日出售应收债权时，先计算出售应收债

权的净损益，同例 1。

后作会计分录：借：银行存款 1 920 000，其他应收款———

某工商银行 351 000，财务费用———手续费 4 500，坏账准备

234 000；贷：短期借款———某工商银行 2 340 000，营业外收

入———出售应收债权净收益 169 500。

2010年 5月 12日收到销售退回的商品时：淤借：主营业

务收入 250 000，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42 500，

银行存款 58 500；贷：其他应收款———某工商银行 351 000。

于借：库存商品 200 000；贷：主营业务成本 200 000。盂借：短

期借款———某工商银行 2 340 000；贷：应收账款———乙公司

2 340 000。

承上例，现假设乙公司付款到期日是 2010年 7月 31日，

但在该日前乙公司已宣告破产，某工商银行估计无法从乙公

司处收回甲公司的全部销货款 2 340 000元，于是向甲公司提

出追偿该笔应收款项，甲公司以银行存款支付。同时，甲公司

全额补提该笔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且按管理权限报批，列作

坏账损失，核销了该笔应收账款。则甲公司应作的账务处理如

下：淤借：短期借款———某工商银行 2 340 000；贷：银行存款

2 340 000。于应补提的坏账准备金额=2 340 000原234 000=

2 106 000（元）。借：资产减值损失 2 106 000；贷：坏账准备

2 106 000。同时，借：坏账准备 2 340 000；贷：应收账款———甲

公司 2 34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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